
成都银行芙蓉锦程信用卡

灵活分期约定条款

成都银行(以下简称“我行”)芙蓉锦程信用卡持卡人（以下

简称“持卡人”）向我行申请芙蓉锦程信用卡灵活分期付款业

务（以下简称“灵活分期”），即表示其已阅读并同意遵守本

约定条款。

一、基本规定

(一) 灵活分期业务是指持卡人向我行申请将未出账单的一

定消费金额平均分成若干期偿还，经我行核准后，由持卡人在

约定期限内按月还款，并支付一定利息的业务。

(二) 灵活分期仅限卡片状态正常的成都银行芙蓉锦程信用

卡（公务卡、专项分期卡除外）主卡持卡人申请。

(三) 人民币账户灵活分期交易最低金额为 500 元，外币账

户消费交易暂不受理。

(四) 同一笔消费交易只能申请一次灵活分期业务。

(五) 溢缴款对应的消费和临时额度对应的消费不能办理灵

活分期，持卡人申请灵活分期的交易只能按该笔交易的全额办

理，不可任意选择分期金额。

(六) 我行为申请灵活分期的持卡人提供 3 期、6 期、12 期

和 24 期多种期数选择。具体分期期数及对应利率标准以持卡人

申请灵活分期时的我行网站公告为准。



（七）持卡人实际支付的灵活分期利息金额以账单列示为

准。持卡人灵活分期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最高不超过

18.25%，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是根据持卡人现金流计算

出内含报酬率后年化而得。内含报酬率 IRR 是指使未来现金流

入量现值等于未来现金流出量现值的折现率。计算公式如下：

分期本金= （n 为总期数），计算得出月

度内含报酬率 IRR，由此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 =12*IRR。

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供持卡人评估资金成本时参考，不

改变持卡人实际支付的利息金额，因交易金额、交易时间、还

款时间、提前还款等不同可能致实际值与上述参考值存在差异，

具体数值以业务实际生效前的展示为准。

(八) 不可申请灵活分期的交易有：取现、已分期的款项、

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禁止、限制进行分期的交易及依照《成都

银行芙蓉锦程信用卡章程》和《成都银行芙蓉锦程信用卡领用

合约》收取的利息及各项手续费（如信用卡年费、取现交易手

续费、违约金、超限费及其他信用卡收费）及我行另行规定的

交易。持卡人实际获得的灵活分期金额以我行审核结果为准。

(九) 灵活分期业务的每期应还本金和分期利息均不计算积

分。

二、办理流程



（一）通过我行网站阅读灵活分期业务约定条款。

（二）消费后至当期账单日前,通过手机银行等我行指定渠

道办理。

(三) 我行受理申请后将在当日处理完毕，持卡人也可致电

我行 24 小时客户服务电话 40007-95507 或 95507 查询。

三、持卡人权利和义务

(一) 持卡人成功办理灵活分期后，不能对分期金额和期数

进行更改。

(二) 持卡人须在申请当日 22 点前办理灵活分期撤销，超过

申请当日 22 点不能办理分期撤销。

(三) 灵活分期金额占用持卡人的可用信用额度，持卡人的

可用信用额度根据每月实际归还的金额等额恢复。

(四) 持卡人按芙蓉锦程信用卡对账单所列示金额按期归还

欠款。持卡人在到期还款日前全额归还账单列示的当期应还款

额时，当期灵活分期应还本金可享受免息期；持卡人在到期还

款日前未按账单列示全额还款，当期灵活分期应还本金从当期

账单日计收利息。灵活分期利息及每期应还本金计入每期还款

额，如持卡人未按账单列示归还每期还款额，还须按《成都银

行芙蓉锦程信用卡领用合约》的约定支付违约金。

(五) 持卡人账户中的溢缴款不能用于自动提前清偿分期付

款剩余本金，持卡人需通过我行指定渠道主动申请提前结清。

(六) 持卡人已成功办理灵活分期，如申请提前还款，须一



次性支付剩余的所有各期本金，我行将按提前还款本金的一定

比例向持卡人收取提前还款手续费，具体提前还款手续费支付

比例以合同约定为准。

（七）持卡人的分期付款债务发生包括但不限于下述事项

之时视为全部到期，持卡人应当一次性偿还全部剩余欠款，包

括但不限于本金、手续费、利息、还款违约金等全部应还款项：

持卡人有任何舞弊、欺诈或非真实交易的情形；持卡人存

在以积分套利为主要目的的行为；持卡人未依约还款；持卡人

资信状况经本行评估存在异常；持卡人已经破产或身故；持卡

人违反了本行信用卡的领用合约、信用卡章程、本条款及细则

中的任何规定或本行的相关规定等，确定持卡人的账户不再适

合进行灵活分期业务时；持卡人存在导致风险增加的其他情形；

我行有正当理由或出于风险管控原因认定的其他情形。

四、银行权利和义务

(一) 我行有权决定持卡人灵活分期申请是否通过。

(二) 我行有权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及业务需要对本业务条款

及费用标准进行变更，或对本业务进行延迟或提前终止，上述

调整以网点、网站、电子银行等方式对外公告，不再另行通知

持卡人。调整内容将于对外公告确定的施行之日起正式施行，

自公告施行之日公告内容构成对我行与持卡人间协议约定的有

效修改和补充。如果持卡人不同意接受我行的调整内容，应在



公告施行之前根据我行的业务规则申请终止灵活分期服务。持

卡人未在公告施行日之前申请终止服务的，视为接受我行的相

关调整。若持卡人既不申请终止服务，也不执行调整后的规则，

则我行有权选择终止本协议，并要求持卡人一次性偿还全部剩

余款项及相应利息、违约金。

（三）我行有权划收持卡人在我行系统开立的任一账户中

的人民币或其他币种的款项用于清偿任何一笔到期（含提前到

期）债务。

五、其他

(一) 灵活分期每期应还本金金额在账单日入账。每期应还

本金金额等于分期剩余本金总额除以剩余期数，每期应还利息

金额等于分期本金总额乘以月利率。每期应还本金、分期利息

的计算精确到分位，对于每期应还本金金额不能被期数整除的，

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进行金额拆分，差额在最后一期进行调整。

(二) 对于已成功办理灵活分期的交易若发生退货情况，持

卡人应在款项退回到信用卡之后，向我行提交相关退货凭证，

并致电客服热线 40007-95507 或 95507 主动申请终止该笔分

期。

(三) 申请办理本业务前，持卡人应认真阅读本约定条款内

容。如对业务约定条款有疑问的，持卡人应在申办本业务前致

电客服热线 40007-95507 或 95507 进行详细询问和了解。申请



办理本业务前，持卡人应确保自己对以上条款的含义及相应的

法律后果已全部通晓并充分理解，并同意遵守以上条款，自愿

承担可能出现的相关风险。

(四) 其他未尽事宜依据《成都银行芙蓉锦程信用卡章程》、

《成都银行芙蓉锦程信用卡领用合约》及其他业务规定执行。

持卡人承诺：本人已仔细阅读上述所有条款，并已特别注

意字体加黑加粗的内容。成都银行已应本人要求对相关条款予

以明确说明，本人对所有条款的含义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已全部

通晓并充分理解。


